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09號

原      告  佐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采綝  

訴訟代理人  謝勝合律師

            岳忠樺律師

            蘇怡慈律師

被      告  富浥起重工程行即陳書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郭憲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以僅列富浥工程行為被告，法定代理人陳書

潔，嗣於民國113年4月1日具狀更正被告名稱為富浥起重工

程行即陳書潔（組織類型：獨資、負責人：陳書潔，審訴卷

第85、79頁），此為更正當事人姓名，係屬補充或更正事實

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2萬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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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

469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審訴卷第7頁）；嗣於訴狀送達後，原告變更聲明為先

備位主張，其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4692元，及

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元，

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57萬46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本院卷第233-234頁），是以原告所為之變更，

且被告亦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第235頁），核與前揭規定

相符，自應准許。

乙、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名稱為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購買附有吊

桿與視野輔助之二手中華自用大貨車1輛（車牌號碼：000-

0000號，下稱系爭貨車），該買賣前後洽商、締約等事宜由

被告負責人陳書潔之父陳漢宗負責，雙方約定買賣價金為75

萬元，被告提供3個月保固期，原告於111年5月3日給付買賣

價金予被告，雙方於111年5月5日簽立汽車買賣合約書（下

稱系爭契約）；另原告亦支付領牌代辦過等費用共3萬1914

元，而完系爭貨車過戶手續。

　㈡被告交系爭貨車予原告後，該車因故障而無法發動，原告因

而將系爭貨車送往訴外人祐馳汽車有限公司（下稱祐馳公

司）檢修，該公司檢修後出具證明書載明「駿赫公司於111

年5月11日送到本廠的車牌號碼000-0000之中華自用大貨車

（起重吊車），經本廠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

壞時間應該有數月至數年之久，無法修繕，只能更換，特此

證明。」，原告因此而支出檢修費用2萬5578元，且祐馳公

司亦表示系爭貨車更換引擎費用（含工資）金額達50萬元，

顯然系爭貨車缺少一般買受人所期待之品質，原告遂於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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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4日寄送存證信函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75萬元、領牌

代辦過戶等費用3萬1914元（下稱系爭代辦費），及吊車保

養費2萬5578元、吊卡車修理費1萬4700元、吊卡車拖吊費

2500元（金額共4萬2778元；下稱系爭保養修繕費），前述

金額共82萬4752元，均未獲置理。

　㈢兩造就系爭貨車成立買賣契約關係，被告未依通常交易觀念

與債之本旨，交付具備正常使用狀態之貨車，且因系爭契約

屬特定物之債，被告交付符合債之本旨之系爭貨車已非可

能，縱更換引擎未必即能排除不完全給付之情形，利益更已

失衡，核屬無法補正之情形，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規定準用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又被告未依出賣人之契

約義務，交付符合買受人支付對價所期待品質之標的物，且

因系爭契約訂有保固條款，被告對於瑕疵具可預見性，應具

可歸責事由，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

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75萬

元及自受領時（即111年5月3日）起之利息。另原告既因被

告所為給付不符債務本旨，無法如期使用系爭貨車，且須就

系爭貨車進行相關檢修，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

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被告賠償領牌代辦相關費用3萬1914

元，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因系爭貨車之

瑕疵，所支出檢修拖吊費用4萬2778元（包含檢修費用2萬

5578元、吊卡車修理費用1萬4700元、吊卡車拖吊費用2500

元）。至如認系爭貨車之瑕疵屬得予補正之情形，應依民法

第227條第1項規定準用給付遲延規定，因原告發現瑕疵後即

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被告經過相當期間未為任何表示，茲

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契

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31條、第260條、

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75萬元、領牌

代辦相關費用3萬1914元、保養檢修拖吊等費用4萬2778元

（下稱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82萬4692元。

　㈣如認原告主張解除系爭契約及請求返還價款與已支出費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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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位請求權基礎為無理由，因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被告就非

人為因素應保固系爭貨車車體零件3個月，依照經驗法則與

誠信原則，可推斷被告已保證會提供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義

務，原告備位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

告給付引擎更換費用50萬元，使系爭貨車修復至正常堪用之

狀態，以符合債之本旨。

　㈤為此，爰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

231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60條規定、系爭契約第3

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先備聲

明，請求法院依序審理並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貨車原係訴外人吳國清所有，並靠行登記在訴外人鴻輝

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下稱鴻輝公司），因此系爭貨

車之出賣人應為吳國清，被告實際負責人陳漢宗僅為介紹

人，系爭契約書非由陳漢宗與原告簽訂，被告亦否認契約書

上被告印文之真正，此亦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7752、38776號為不起訴處分書

（下稱系爭偵案）。

　㈡原告之員工即訴外人黃駿騰於系爭偵案中證述：「111年3月

初我去看的結果，外觀還可以，車子可以開可以吊東西，5

月6日交車後車子剛開始還好，可以發動、吊東西，但有一

些小毛病，引擎稍微漏油，吊桿氣壓有不足情形，去整理還

堪用，再用到了6月底，車子還可以開，但沒有力，吊桿無

法舉起，不能吊東西，再進場修理，拆引擎才能知道車子故

障原因」，且原告係於交車2個月後始通知被告，是原告所

提出由祐馳公司出具之證明關於「111年5月11日送廠檢修判

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該有數月至數年之久」

之記載，應屬不實。

　㈢另黃駿騰、吳國清於系爭偵案中證稱：「他們有發動車子，

也有操作吊桿，當時情況還算正常，我自己開都好好的，開

到退休都沒有問題」等語，可知系爭貨車交付原告時之車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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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迨至原告使用2個月後始稱系爭貨車有問題，自應由

原告舉證系爭貨車於買賣時存在如何之瑕疵，原告主張顯不

可採信。

　㈣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5-236頁）

　㈠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佐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有公

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54頁）。

　㈡被告工程行登記負責人為陳書潔，其父陳漢宗（已歿）為被

告工程行實際負責人。

　㈢系爭契約（即原證2）記載：「汽車買賣契約，立合約書人

賣方富浥起重工程行（甲方），買方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經雙方同意共立買賣合約」，餘如系爭契約（即原

證2）所載，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7頁）。

　㈣原告已給付價金完畢，並接管系爭貨車，有系爭貨車行照、

請款申請單、銀行帳號交易明細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9、

61、63頁）。

　㈤原告辦理系爭貨車吊車領牌代辦事宜，支出費用共3萬1914

元，有請款申請單（領款劉鳳琴簽名，日期111年5月6

日）、估價單附卷可佐（審訴卷第67、65頁）。

　㈥原告於111年7月14日寄送高雄英德街郵局存證號碼000118號

予被告，以被告隱瞞系爭貨車車況為由，請求被告返還買賣

價金及檢修費用，金額共計80萬7492元，有該存證信函在卷

可憑（審訴卷第55-57頁）。

　㈦原告對陳書潔、陳漢宗提出刑事詐欺取財告訴，經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犯罪嫌疑不足，而於113年1月

29日以以系爭偵案為不起訴處處分，有該案不起訴處分書在

卷可查（審訴卷第113-116頁）。

　㈧系爭貨車原車牌號碼為00-000號，靠行輝鴻交通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輝鴻公司），惟實際所有人為吳國清，有吳國

清於系爭偵案之陳述、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附卷可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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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訴卷第113-116、117-118頁）。

四、兩造爭點

　㈠【先位主張】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貨車買賣價金75萬元，是否有據？

　㈡【備位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更換系爭貨車引擎費用50萬

元，是否有理由？

　㈢【先備位均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代辦費3萬1914

元）、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4萬2778元（含保養費2萬5578

元、修理費1萬4700元、拖吊費2500元），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先位主張】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貨車買賣價金75萬元，是否有據？

　1.系爭契約是否存在兩造之間？

　　⑴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

支付價金之契約。又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

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第1、2項規定參

照）。另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

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參照）。買受

人對於出賣人，則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

（民法第367條規定參照）。惟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

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就買賣契約而言，價金及標的物為

契約成立之必要之點，必當事人間以自己名義各居於出賣

人、買受人之法律上地位，願各受出賣人、買受人給付義

務之拘束，並享出賣人、買受人地位所得受之權利，且就

價金及標的物之意思表示合致，各該當事人始可謂之買賣

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倘參與買賣契約締結或履約過程之

人，僅係受真正買受人之授權，在授權範圍內以真正買受

人名義而為意思表示（民法第103條規定參照），又或僅

係為真正買受人服其勞務，輔助真正買受人擴大活動範圍

爾（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號裁判要旨參照），該等

代理人或使用人為真正買受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即為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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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本人之意思表示，買賣契約仍以該真正買受人為債

權債務之主體而已，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僅為真正買受人之

履行輔助人，並不因參與締約或履約過程而成為買賣契約

之買受人。

　　⑵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貨車之出賣人，並與原告簽立系爭契

約，而非系爭貨車實際所有人吳清國出面簽約等語，此為

被告所否認，然查：

　　　①被告登記負責人陳書潔為陳漢宗之女，其於系爭偵案中

陳述：被告工程行事物均是其父親陳漢宗處理，陳漢宗

為實際負責人，我只是掛名負責人等語（本院卷第247

頁）；又陳漢宗（已歿）於系爭偵案中陳稱：我只是居

中介紹系爭貨車買賣事宜等語（本院卷第255頁）；再

原告公司負責人張采綝於系爭偵案中亦陳稱：系爭貨車

買賣洽談過程都是跟陳漢宗跟原告洽談，我沒有跟陳書

潔接洽過等語（本院卷第243頁）；再系爭貨車真正所

有人吳清國於系爭偵案中陳述：系爭貨車是我的，因為

我要退休，該部車就放在陳漢宗那裡，有人看車滿意，

陳漢宗問我是否賣掉，我同意後，陳漢宗就用被告的名

義簽約賣掉系爭貨車等語（本院卷第259-261頁）。

　　　②承上，再佐證人劉鳳琴於系爭偵案及本院均證述：我要

去原告那裡領款，原告公司的小姐告知要被告的大小章

才能請款，同時也有說系爭貨車是跟陳漢宗購買的，我

跟陳漢宗講請款要被告的大小章，陳漢宗就把被告的大

小章給我等語（本院卷第167、171、267頁）；基上，

本件原告雖都是與陳漢宗洽談系爭貨車買賣事宜，但陳

漢宗為被告之實際負責人，自有權以被告名義與他人締

約，且吳清國已授權陳漢宗負責出賣系爭貨車，並以被

告名義出賣，陳漢宗並非單純居間介紹，其後雙方就標

的物即系爭貨車、買賣價金即75萬元意思表示合致後，

陳漢宗將被告的大小章交付劉鳳琴而蓋用系爭契約上

面，依前開規定及說明，系爭契約存在兩造之間，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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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系爭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應堪以認定。

　2.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

　　⑴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

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

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

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

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規定參

照）。可知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者，須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即買賣標的物交付買受人時

即已存在，且無通常效用為要件；倘買賣標的物之瑕疵係

於交付之後始發生，其危險即應由買受人承擔。又所謂物

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

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

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

判例意旨參照）。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參

照）。

　　⑵原告固主張：系爭貨車之引擎已損害而無法使用，而有瑕

疵，因此系爭契約已陷於給付不能，故依民法第256條之

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

表示等語，然查：

　　　①系爭契約係存在兩造之間等情，本院業已說明如前；又

證人黃駿騰證述：我曾是原告公司員工，原告購買系爭

貨車前，我去看過車，第1次是在陳漢宗的停車場，因

為買系爭貨車的目的在於吊模板，看車時陳漢宗有發動

系爭貨車並將吊桿升起來但沒有行駛，第2次是牽車，

日期是111年5月6日至同年月8日左右，我跟另一位師傅

開車去的，我們將系爭貨車從陳漢宗那裡開走並開到大

樹北營區停放；系爭貨車行駛一個多月後，有祐馳保養

廠保養，第2次大概是在6月份左右，系爭貨車無法發動

所以拖吊到車廠，車廠老闆說水箱的水乾了，油箱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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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換，煞車及基礎零件都有問題；系爭貨車在使用

過程中，因為系爭貨車不是師傅自己的車，所以不會加

水等語（本院卷第176-189頁）；而吳清國於系爭偵案

中陳稱：系爭貨車都放在陳漢宗那裡，該車原本靠行輝

鴻公司，車牌為營業用車牌，但原告要自用，我將系爭

貨車開到監理所驗車，並改成自用車牌；系爭貨車引擎

出問題是因為沒有加水，引擎過熱燒等語（本院卷第

259-261頁）；陳漢宗生前於系爭偵案中亦陳述：系爭

貨車的引擎出問題，我有去看，保養廠說因為沒有加水

而燒掉等語（本院卷第255頁）；另劉鳳琴證述：系爭

貨車辦理過戶時有驗車，吳清國將系爭貨車開到麻豆監

理站驗車，我們到麻豆監理站驗車是若驗車過程發現車

有問題的話，監理站會幫忙叫修車廠到場維修；驗車項

目包含磅重、煞車檢查、前輪定位、檢查引擎號碼、測

量車輛高度及輪胎，當時系爭貨車開到麻豆監驗站驗車

時，該車可以發動行駛，驗車時檢驗員沒有說車有問題

等語（本院卷第174-175頁）。

　　　②承上，依據吳清國、劉鳳琴、黃駿騰上開所述，系爭貨

車應係停放在陳漢宗位於大寮車廠內（本院卷第140

頁），原告第1次看車時，系爭貨車曾經發動並測試吊

桿升降功能，此時系爭貨車引擎並沒有問題，其後在交

車予原告之前，吳清國駕駛系爭貨車自陳漢宗位於大寮

車廠出發行駛至臺南市麻豆監理站，待驗車完畢後，再

駕駛該車返回高雄市大寮車廠，而高雄市大寮車廠與臺

南市麻豆區監理站間有相當距離，兩地往返亦需相當時

間，系爭貨車並未發生引擎燒毀之情，而被告交付系爭

貨車予原告時，原告亦可駕駛該車至大樹北營區停放，

可見系爭貨車在交車予原告時，該車並無原告所指引擎

年久失修、無法使用之瑕疵，而原告亦未舉出其他證據

證明其所指引擎瑕疵於交車時（即風險移轉時）已存

在，堪認原告自不能請求被告負出賣人瑕疵擔保責任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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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③至原告所提祐馳汽車有限公司出具之系爭貨車引擎損壞

證明書記載「駿赫公司於111年5月11日送至本廠的車牌

號碼000-0000之中華自用大貨車（起重吊車），經本廠

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有數月至

數年之久，無法修繕，只能更換，特此證明」（審訴卷

第51頁）；惟經本院函詢祐馳汽車有限公司，詢問何人

書立上開證明書，該公司函覆因更換負責人及人事流動

大，已無法考證系爭貨車引擎之狀況，有該公司函文在

卷可佐（本院卷第107頁）；再參以系爭貨車引擎若如

上開證明書所載已損壞數月至數年之久，則該車如何能

行駛，是以原告所提上開證明書尚難證明系爭貨車引擎

於風險移轉時已有損壞，其主張難認有據。

　㈡【備位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更換系爭貨車引擎費用50萬

元，是否有理由？

　1.兩造於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約定「非人為因素甲方（即富浥

工程行）應保固車體零件三個月」（審訴卷第47頁）；又所

謂保期係指出賣人對於買賣標的物，於特定期間內，所負起

之品質擔保責任，而民法並無保固責任之規定，但兩造基於

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自得約定保固期，是以本件出賣

人即被告是否應保固責任即品質擔保責任，自應以系爭契約

第3條後段之約定而為判斷。

　2.原告固主張系爭貨車之引擎為車體零件，而系爭貨車引擎係

於3個內損壞，依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被告應負保固責任等

語，然一般汽車或維修使用零件多依其性質與用加以分類，

所謂「車體類零件」為主要構成輛外觀與結構之零例，例

如：車門、車頂、車窗、車架、保險桿等，而「引擎類零

件、則屬於驅動車輛的核心部件，例如：引擎本體、活塞、

汽缸、曲軸、燃油噴射系統等，有高雄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

114年4月16日回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25-226頁），是以

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所約定之「車體零件」顯然不包含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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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之引擎，自不在保固責任即出賣人品質擔保責任之範

圍。

　㈢【先備位均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代辦費3萬1914

元）、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4萬2778元（含保養費2萬5578

元、修理費1萬4700元、拖吊費2500元），是否有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

227條規定參照）；又依系爭契約附註：「該車111年度牌照

稅及燃料由甲乙雙方照比例分攤，過戶規費由乙方負責繳

納」（審訴卷第47頁）。

　2.本件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兩造之間一節，本院已詳述如前，故

依系爭契約附註欄後段之約定，系爭貨車過戶費用自應由乙

方（即原告）負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此筆款項，洵屬無

據；又被告交付系爭貨車予原告時（即風險移轉時），系爭

貨車引擎並無原告所指之瑕疵等情，本院已認定如前；再酌

以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之約定，被告所負保固責任（即擔保

品質責任）係非人為因素造成系爭貨車之車體零件受損，而

原告將系爭貨車送保養，依其提111年3月17日、111年5月3

日、111年5月5日、111年5月6日請款申請單記載之項目為驗

車、吊車、牌照稅、燃料稅、保險、領牌等費（審訴卷第

61-67頁），而111年5月11日則是至祐馳汽車有限公司保養

系爭貨車引擎（審訴卷第51-53頁），均非屬系爭貨車之車

體零件受損而為保養或維修，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此部

分款項。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

項、第231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60條規定、系爭

契約第3條之約定，先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4692元，

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

元，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7萬4692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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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均為無理由，自不應准許，而應予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原告之訴，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賴寶合

　　　　　　　　　

本判決得上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珮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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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09號
原      告  佐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采綝  
訴訟代理人  謝勝合律師
            岳忠樺律師
            蘇怡慈律師
被      告  富浥起重工程行即陳書潔




訴訟代理人  郭憲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以僅列富浥工程行為被告，法定代理人陳書潔，嗣於民國113年4月1日具狀更正被告名稱為富浥起重工程行即陳書潔（組織類型：獨資、負責人：陳書潔，審訴卷第85、79頁），此為更正當事人姓名，係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2萬4692元，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審訴卷第7頁）；嗣於訴狀送達後，原告變更聲明為先備位主張，其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4692元，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元，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7萬46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233-234頁），是以原告所為之變更，且被告亦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第235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乙、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名稱為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購買附有吊桿與視野輔助之二手中華自用大貨車1輛（車牌號碼：000-0000號，下稱系爭貨車），該買賣前後洽商、締約等事宜由被告負責人陳書潔之父陳漢宗負責，雙方約定買賣價金為75萬元，被告提供3個月保固期，原告於111年5月3日給付買賣價金予被告，雙方於111年5月5日簽立汽車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另原告亦支付領牌代辦過等費用共3萬1914元，而完系爭貨車過戶手續。
　㈡被告交系爭貨車予原告後，該車因故障而無法發動，原告因而將系爭貨車送往訴外人祐馳汽車有限公司（下稱祐馳公司）檢修，該公司檢修後出具證明書載明「駿赫公司於111年5月11日送到本廠的車牌號碼000-0000之中華自用大貨車（起重吊車），經本廠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該有數月至數年之久，無法修繕，只能更換，特此證明。」，原告因此而支出檢修費用2萬5578元，且祐馳公司亦表示系爭貨車更換引擎費用（含工資）金額達50萬元，顯然系爭貨車缺少一般買受人所期待之品質，原告遂於111年7月4日寄送存證信函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75萬元、領牌代辦過戶等費用3萬1914元（下稱系爭代辦費），及吊車保養費2萬5578元、吊卡車修理費1萬4700元、吊卡車拖吊費2500元（金額共4萬2778元；下稱系爭保養修繕費），前述金額共82萬4752元，均未獲置理。
　㈢兩造就系爭貨車成立買賣契約關係，被告未依通常交易觀念與債之本旨，交付具備正常使用狀態之貨車，且因系爭契約屬特定物之債，被告交付符合債之本旨之系爭貨車已非可能，縱更換引擎未必即能排除不完全給付之情形，利益更已失衡，核屬無法補正之情形，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準用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又被告未依出賣人之契約義務，交付符合買受人支付對價所期待品質之標的物，且因系爭契約訂有保固條款，被告對於瑕疵具可預見性，應具可歸責事由，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75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1年5月3日）起之利息。另原告既因被告所為給付不符債務本旨，無法如期使用系爭貨車，且須就系爭貨車進行相關檢修，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被告賠償領牌代辦相關費用3萬1914元，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因系爭貨車之瑕疵，所支出檢修拖吊費用4萬2778元（包含檢修費用2萬5578元、吊卡車修理費用1萬4700元、吊卡車拖吊費用2500元）。至如認系爭貨車之瑕疵屬得予補正之情形，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準用給付遲延規定，因原告發現瑕疵後即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被告經過相當期間未為任何表示，茲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31條、第260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75萬元、領牌代辦相關費用3萬1914元、保養檢修拖吊等費用4萬2778元（下稱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82萬4692元。
　㈣如認原告主張解除系爭契約及請求返還價款與已支出費用之先位請求權基礎為無理由，因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被告就非人為因素應保固系爭貨車車體零件3個月，依照經驗法則與誠信原則，可推斷被告已保證會提供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義務，原告備位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引擎更換費用50萬元，使系爭貨車修復至正常堪用之狀態，以符合債之本旨。
　㈤為此，爰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31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60條規定、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先備聲明，請求法院依序審理並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貨車原係訴外人吳國清所有，並靠行登記在訴外人鴻輝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下稱鴻輝公司），因此系爭貨車之出賣人應為吳國清，被告實際負責人陳漢宗僅為介紹人，系爭契約書非由陳漢宗與原告簽訂，被告亦否認契約書上被告印文之真正，此亦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7752、38776號為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偵案）。
　㈡原告之員工即訴外人黃駿騰於系爭偵案中證述：「111年3月初我去看的結果，外觀還可以，車子可以開可以吊東西，5月6日交車後車子剛開始還好，可以發動、吊東西，但有一些小毛病，引擎稍微漏油，吊桿氣壓有不足情形，去整理還堪用，再用到了6月底，車子還可以開，但沒有力，吊桿無法舉起，不能吊東西，再進場修理，拆引擎才能知道車子故障原因」，且原告係於交車2個月後始通知被告，是原告所提出由祐馳公司出具之證明關於「111年5月11日送廠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該有數月至數年之久」之記載，應屬不實。
　㈢另黃駿騰、吳國清於系爭偵案中證稱：「他們有發動車子，也有操作吊桿，當時情況還算正常，我自己開都好好的，開到退休都沒有問題」等語，可知系爭貨車交付原告時之車況良好，迨至原告使用2個月後始稱系爭貨車有問題，自應由原告舉證系爭貨車於買賣時存在如何之瑕疵，原告主張顯不可採信。
　㈣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5-236頁）
　㈠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佐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54頁）。
　㈡被告工程行登記負責人為陳書潔，其父陳漢宗（已歿）為被告工程行實際負責人。
　㈢系爭契約（即原證2）記載：「汽車買賣契約，立合約書人賣方富浥起重工程行（甲方），買方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經雙方同意共立買賣合約」，餘如系爭契約（即原證2）所載，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7頁）。
　㈣原告已給付價金完畢，並接管系爭貨車，有系爭貨車行照、請款申請單、銀行帳號交易明細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9、61、63頁）。
　㈤原告辦理系爭貨車吊車領牌代辦事宜，支出費用共3萬1914元，有請款申請單（領款劉鳳琴簽名，日期111年5月6日）、估價單附卷可佐（審訴卷第67、65頁）。
　㈥原告於111年7月14日寄送高雄英德街郵局存證號碼000118號予被告，以被告隱瞞系爭貨車車況為由，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及檢修費用，金額共計80萬7492元，有該存證信函在卷可憑（審訴卷第55-57頁）。
　㈦原告對陳書潔、陳漢宗提出刑事詐欺取財告訴，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犯罪嫌疑不足，而於113年1月29日以以系爭偵案為不起訴處處分，有該案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審訴卷第113-116頁）。
　㈧系爭貨車原車牌號碼為00-000號，靠行輝鴻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輝鴻公司），惟實際所有人為吳國清，有吳國清於系爭偵案之陳述、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附卷可憑（審訴卷第113-116、117-118頁）。
四、兩造爭點
　㈠【先位主張】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貨車買賣價金75萬元，是否有據？
　㈡【備位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更換系爭貨車引擎費用50萬元，是否有理由？
　㈢【先備位均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代辦費3萬1914元）、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4萬2778元（含保養費2萬5578元、修理費1萬4700元、拖吊費2500元），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先位主張】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貨車買賣價金75萬元，是否有據？
　1.系爭契約是否存在兩造之間？
　　⑴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又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第1、2項規定參照）。另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參照）。買受人對於出賣人，則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67條規定參照）。惟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就買賣契約而言，價金及標的物為契約成立之必要之點，必當事人間以自己名義各居於出賣人、買受人之法律上地位，願各受出賣人、買受人給付義務之拘束，並享出賣人、買受人地位所得受之權利，且就價金及標的物之意思表示合致，各該當事人始可謂之買賣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倘參與買賣契約締結或履約過程之人，僅係受真正買受人之授權，在授權範圍內以真正買受人名義而為意思表示（民法第103條規定參照），又或僅係為真正買受人服其勞務，輔助真正買受人擴大活動範圍爾（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號裁判要旨參照），該等代理人或使用人為真正買受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即為真正買受人本人之意思表示，買賣契約仍以該真正買受人為債權債務之主體而已，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僅為真正買受人之履行輔助人，並不因參與締約或履約過程而成為買賣契約之買受人。
　　⑵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貨車之出賣人，並與原告簽立系爭契約，而非系爭貨車實際所有人吳清國出面簽約等語，此為被告所否認，然查：
　　　①被告登記負責人陳書潔為陳漢宗之女，其於系爭偵案中陳述：被告工程行事物均是其父親陳漢宗處理，陳漢宗為實際負責人，我只是掛名負責人等語（本院卷第247頁）；又陳漢宗（已歿）於系爭偵案中陳稱：我只是居中介紹系爭貨車買賣事宜等語（本院卷第255頁）；再原告公司負責人張采綝於系爭偵案中亦陳稱：系爭貨車買賣洽談過程都是跟陳漢宗跟原告洽談，我沒有跟陳書潔接洽過等語（本院卷第243頁）；再系爭貨車真正所有人吳清國於系爭偵案中陳述：系爭貨車是我的，因為我要退休，該部車就放在陳漢宗那裡，有人看車滿意，陳漢宗問我是否賣掉，我同意後，陳漢宗就用被告的名義簽約賣掉系爭貨車等語（本院卷第259-261頁）。
　　　②承上，再佐證人劉鳳琴於系爭偵案及本院均證述：我要去原告那裡領款，原告公司的小姐告知要被告的大小章才能請款，同時也有說系爭貨車是跟陳漢宗購買的，我跟陳漢宗講請款要被告的大小章，陳漢宗就把被告的大小章給我等語（本院卷第167、171、267頁）；基上，本件原告雖都是與陳漢宗洽談系爭貨車買賣事宜，但陳漢宗為被告之實際負責人，自有權以被告名義與他人締約，且吳清國已授權陳漢宗負責出賣系爭貨車，並以被告名義出賣，陳漢宗並非單純居間介紹，其後雙方就標的物即系爭貨車、買賣價金即75萬元意思表示合致後，陳漢宗將被告的大小章交付劉鳳琴而蓋用系爭契約上面，依前開規定及說明，系爭契約存在兩造之間，兩造為系爭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應堪以認定。
　2.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
　　⑴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規定參照）。可知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者，須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即買賣標的物交付買受人時即已存在，且無通常效用為要件；倘買賣標的物之瑕疵係於交付之後始發生，其危險即應由買受人承擔。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系爭貨車之引擎已損害而無法使用，而有瑕疵，因此系爭契約已陷於給付不能，故依民法第256條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然查：
　　　①系爭契約係存在兩造之間等情，本院業已說明如前；又證人黃駿騰證述：我曾是原告公司員工，原告購買系爭貨車前，我去看過車，第1次是在陳漢宗的停車場，因為買系爭貨車的目的在於吊模板，看車時陳漢宗有發動系爭貨車並將吊桿升起來但沒有行駛，第2次是牽車，日期是111年5月6日至同年月8日左右，我跟另一位師傅開車去的，我們將系爭貨車從陳漢宗那裡開走並開到大樹北營區停放；系爭貨車行駛一個多月後，有祐馳保養廠保養，第2次大概是在6月份左右，系爭貨車無法發動所以拖吊到車廠，車廠老闆說水箱的水乾了，油箱的油也沒有換，煞車及基礎零件都有問題；系爭貨車在使用過程中，因為系爭貨車不是師傅自己的車，所以不會加水等語（本院卷第176-189頁）；而吳清國於系爭偵案中陳稱：系爭貨車都放在陳漢宗那裡，該車原本靠行輝鴻公司，車牌為營業用車牌，但原告要自用，我將系爭貨車開到監理所驗車，並改成自用車牌；系爭貨車引擎出問題是因為沒有加水，引擎過熱燒等語（本院卷第259-261頁）；陳漢宗生前於系爭偵案中亦陳述：系爭貨車的引擎出問題，我有去看，保養廠說因為沒有加水而燒掉等語（本院卷第255頁）；另劉鳳琴證述：系爭貨車辦理過戶時有驗車，吳清國將系爭貨車開到麻豆監理站驗車，我們到麻豆監理站驗車是若驗車過程發現車有問題的話，監理站會幫忙叫修車廠到場維修；驗車項目包含磅重、煞車檢查、前輪定位、檢查引擎號碼、測量車輛高度及輪胎，當時系爭貨車開到麻豆監驗站驗車時，該車可以發動行駛，驗車時檢驗員沒有說車有問題等語（本院卷第174-175頁）。
　　　②承上，依據吳清國、劉鳳琴、黃駿騰上開所述，系爭貨車應係停放在陳漢宗位於大寮車廠內（本院卷第140頁），原告第1次看車時，系爭貨車曾經發動並測試吊桿升降功能，此時系爭貨車引擎並沒有問題，其後在交車予原告之前，吳清國駕駛系爭貨車自陳漢宗位於大寮車廠出發行駛至臺南市麻豆監理站，待驗車完畢後，再駕駛該車返回高雄市大寮車廠，而高雄市大寮車廠與臺南市麻豆區監理站間有相當距離，兩地往返亦需相當時間，系爭貨車並未發生引擎燒毀之情，而被告交付系爭貨車予原告時，原告亦可駕駛該車至大樹北營區停放，可見系爭貨車在交車予原告時，該車並無原告所指引擎年久失修、無法使用之瑕疵，而原告亦未舉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所指引擎瑕疵於交車時（即風險移轉時）已存在，堪認原告自不能請求被告負出賣人瑕疵擔保責任甚明。
　　　③至原告所提祐馳汽車有限公司出具之系爭貨車引擎損壞證明書記載「駿赫公司於111年5月11日送至本廠的車牌號碼000-0000之中華自用大貨車（起重吊車），經本廠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有數月至數年之久，無法修繕，只能更換，特此證明」（審訴卷第51頁）；惟經本院函詢祐馳汽車有限公司，詢問何人書立上開證明書，該公司函覆因更換負責人及人事流動大，已無法考證系爭貨車引擎之狀況，有該公司函文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07頁）；再參以系爭貨車引擎若如上開證明書所載已損壞數月至數年之久，則該車如何能行駛，是以原告所提上開證明書尚難證明系爭貨車引擎於風險移轉時已有損壞，其主張難認有據。
　㈡【備位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更換系爭貨車引擎費用50萬元，是否有理由？
　1.兩造於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約定「非人為因素甲方（即富浥工程行）應保固車體零件三個月」（審訴卷第47頁）；又所謂保期係指出賣人對於買賣標的物，於特定期間內，所負起之品質擔保責任，而民法並無保固責任之規定，但兩造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自得約定保固期，是以本件出賣人即被告是否應保固責任即品質擔保責任，自應以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之約定而為判斷。
　2.原告固主張系爭貨車之引擎為車體零件，而系爭貨車引擎係於3個內損壞，依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被告應負保固責任等語，然一般汽車或維修使用零件多依其性質與用加以分類，所謂「車體類零件」為主要構成輛外觀與結構之零例，例如：車門、車頂、車窗、車架、保險桿等，而「引擎類零件、則屬於驅動車輛的核心部件，例如：引擎本體、活塞、汽缸、曲軸、燃油噴射系統等，有高雄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114年4月16日回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25-226頁），是以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所約定之「車體零件」顯然不包含系爭貨車之引擎，自不在保固責任即出賣人品質擔保責任之範圍。
　㈢【先備位均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代辦費3萬1914元）、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4萬2778元（含保養費2萬5578元、修理費1萬4700元、拖吊費2500元），是否有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又依系爭契約附註：「該車111年度牌照稅及燃料由甲乙雙方照比例分攤，過戶規費由乙方負責繳納」（審訴卷第47頁）。
　2.本件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兩造之間一節，本院已詳述如前，故依系爭契約附註欄後段之約定，系爭貨車過戶費用自應由乙方（即原告）負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此筆款項，洵屬無據；又被告交付系爭貨車予原告時（即風險移轉時），系爭貨車引擎並無原告所指之瑕疵等情，本院已認定如前；再酌以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之約定，被告所負保固責任（即擔保品質責任）係非人為因素造成系爭貨車之車體零件受損，而原告將系爭貨車送保養，依其提111年3月17日、111年5月3日、111年5月5日、111年5月6日請款申請單記載之項目為驗車、吊車、牌照稅、燃料稅、保險、領牌等費（審訴卷第61-67頁），而111年5月11日則是至祐馳汽車有限公司保養系爭貨車引擎（審訴卷第51-53頁），均非屬系爭貨車之車體零件受損而為保養或維修，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款項。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31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60條規定、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先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4692元，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元，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7萬46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自不應准許，而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原告之訴，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賴寶合
　　　　　　　　　
本判決得上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珮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09號

原      告  佐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采綝  

訴訟代理人  謝勝合律師

            岳忠樺律師

            蘇怡慈律師

被      告  富浥起重工程行即陳書潔





訴訟代理人  郭憲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起訴以僅列富浥工程行為被告，法定代理人陳書潔，

    嗣於民國113年4月1日具狀更正被告名稱為富浥起重工程行

    即陳書潔（組織類型：獨資、負責人：陳書潔，審訴卷第85

    、79頁），此為更正當事人姓名，係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

    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2萬4692元

    ，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審訴卷第7頁）；嗣於訴狀送達後，原告變更聲明為先備位

    主張，其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4692元，及其中7

    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元，則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57萬46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本院卷第233-234頁），是以原告所為之變更，且被告

    亦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第235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自應准許。

乙、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名稱為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購買附有吊

    桿與視野輔助之二手中華自用大貨車1輛（車牌號碼：000-0

    000號，下稱系爭貨車），該買賣前後洽商、締約等事宜由

    被告負責人陳書潔之父陳漢宗負責，雙方約定買賣價金為75

    萬元，被告提供3個月保固期，原告於111年5月3日給付買賣

    價金予被告，雙方於111年5月5日簽立汽車買賣合約書（下

    稱系爭契約）；另原告亦支付領牌代辦過等費用共3萬1914

    元，而完系爭貨車過戶手續。

　㈡被告交系爭貨車予原告後，該車因故障而無法發動，原告因

    而將系爭貨車送往訴外人祐馳汽車有限公司（下稱祐馳公司

    ）檢修，該公司檢修後出具證明書載明「駿赫公司於111年5

    月11日送到本廠的車牌號碼000-0000之中華自用大貨車（起

    重吊車），經本廠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

    間應該有數月至數年之久，無法修繕，只能更換，特此證明

    。」，原告因此而支出檢修費用2萬5578元，且祐馳公司亦

    表示系爭貨車更換引擎費用（含工資）金額達50萬元，顯然

    系爭貨車缺少一般買受人所期待之品質，原告遂於111年7月

    4日寄送存證信函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75萬元、領牌代辦

    過戶等費用3萬1914元（下稱系爭代辦費），及吊車保養費2

    萬5578元、吊卡車修理費1萬4700元、吊卡車拖吊費2500元

    （金額共4萬2778元；下稱系爭保養修繕費），前述金額共8

    2萬4752元，均未獲置理。

　㈢兩造就系爭貨車成立買賣契約關係，被告未依通常交易觀念

    與債之本旨，交付具備正常使用狀態之貨車，且因系爭契約

    屬特定物之債，被告交付符合債之本旨之系爭貨車已非可能

    ，縱更換引擎未必即能排除不完全給付之情形，利益更已失

    衡，核屬無法補正之情形，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

    定準用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又被告未依出賣人之契約

    義務，交付符合買受人支付對價所期待品質之標的物，且因

    系爭契約訂有保固條款，被告對於瑕疵具可預見性，應具可

    歸責事由，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

    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75萬元

    及自受領時（即111年5月3日）起之利息。另原告既因被告

    所為給付不符債務本旨，無法如期使用系爭貨車，且須就系

    爭貨車進行相關檢修，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

    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被告賠償領牌代辦相關費用3萬1914元

    ，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因系爭貨車之瑕

    疵，所支出檢修拖吊費用4萬2778元（包含檢修費用2萬5578

    元、吊卡車修理費用1萬4700元、吊卡車拖吊費用2500元）

    。至如認系爭貨車之瑕疵屬得予補正之情形，應依民法第22

    7條第1項規定準用給付遲延規定，因原告發現瑕疵後即以存

    證信函通知被告，被告經過相當期間未為任何表示，茲以起

    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

    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31條、第260條、第227條

    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75萬元、領牌代辦相

    關費用3萬1914元、保養檢修拖吊等費用4萬2778元（下稱系

    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82萬4692元。

　㈣如認原告主張解除系爭契約及請求返還價款與已支出費用之

    先位請求權基礎為無理由，因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被告就非

    人為因素應保固系爭貨車車體零件3個月，依照經驗法則與

    誠信原則，可推斷被告已保證會提供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義

    務，原告備位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

    告給付引擎更換費用50萬元，使系爭貨車修復至正常堪用之

    狀態，以符合債之本旨。

　㈤為此，爰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3

    1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60條規定、系爭契約第3條

    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先備聲明，

    請求法院依序審理並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貨車原係訴外人吳國清所有，並靠行登記在訴外人鴻輝

    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下稱鴻輝公司），因此系爭貨

    車之出賣人應為吳國清，被告實際負責人陳漢宗僅為介紹人

    ，系爭契約書非由陳漢宗與原告簽訂，被告亦否認契約書上

    被告印文之真正，此亦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7752、38776號為不起訴處分書（下稱

    系爭偵案）。

　㈡原告之員工即訴外人黃駿騰於系爭偵案中證述：「111年3月

    初我去看的結果，外觀還可以，車子可以開可以吊東西，5

    月6日交車後車子剛開始還好，可以發動、吊東西，但有一

    些小毛病，引擎稍微漏油，吊桿氣壓有不足情形，去整理還

    堪用，再用到了6月底，車子還可以開，但沒有力，吊桿無

    法舉起，不能吊東西，再進場修理，拆引擎才能知道車子故

    障原因」，且原告係於交車2個月後始通知被告，是原告所

    提出由祐馳公司出具之證明關於「111年5月11日送廠檢修判

    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該有數月至數年之久」

    之記載，應屬不實。

　㈢另黃駿騰、吳國清於系爭偵案中證稱：「他們有發動車子，

    也有操作吊桿，當時情況還算正常，我自己開都好好的，開

    到退休都沒有問題」等語，可知系爭貨車交付原告時之車況

    良好，迨至原告使用2個月後始稱系爭貨車有問題，自應由

    原告舉證系爭貨車於買賣時存在如何之瑕疵，原告主張顯不

    可採信。

　㈣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5-236頁）

　㈠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佐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有公

    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54頁）。

　㈡被告工程行登記負責人為陳書潔，其父陳漢宗（已歿）為被

    告工程行實際負責人。

　㈢系爭契約（即原證2）記載：「汽車買賣契約，立合約書人賣

    方富浥起重工程行（甲方），買方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經雙方同意共立買賣合約」，餘如系爭契約（即原證

    2）所載，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7頁）。

　㈣原告已給付價金完畢，並接管系爭貨車，有系爭貨車行照、

    請款申請單、銀行帳號交易明細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9、61

    、63頁）。

　㈤原告辦理系爭貨車吊車領牌代辦事宜，支出費用共3萬1914元

    ，有請款申請單（領款劉鳳琴簽名，日期111年5月6日）、

    估價單附卷可佐（審訴卷第67、65頁）。

　㈥原告於111年7月14日寄送高雄英德街郵局存證號碼000118號

    予被告，以被告隱瞞系爭貨車車況為由，請求被告返還買賣

    價金及檢修費用，金額共計80萬7492元，有該存證信函在卷

    可憑（審訴卷第55-57頁）。

　㈦原告對陳書潔、陳漢宗提出刑事詐欺取財告訴，經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犯罪嫌疑不足，而於113年1月

    29日以以系爭偵案為不起訴處處分，有該案不起訴處分書在

    卷可查（審訴卷第113-116頁）。

　㈧系爭貨車原車牌號碼為00-000號，靠行輝鴻交通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輝鴻公司），惟實際所有人為吳國清，有吳國

    清於系爭偵案之陳述、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附卷可憑

    （審訴卷第113-116、117-118頁）。

四、兩造爭點

　㈠【先位主張】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貨車買賣價金75萬元，是否有據？

　㈡【備位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更換系爭貨車引擎費用50萬

    元，是否有理由？

　㈢【先備位均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代辦費3萬1914元）

    、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4萬2778元（含保養費2萬5578元、

    修理費1萬4700元、拖吊費2500元），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先位主張】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貨車買賣價金75萬元，是否有據？

　1.系爭契約是否存在兩造之間？

　　⑴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

      支付價金之契約。又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

      ，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第1、2項規定參照）

      。另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

      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參照）。買受人對

      於出賣人，則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

      第367條規定參照）。惟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

      之當事人為準，就買賣契約而言，價金及標的物為契約成

      立之必要之點，必當事人間以自己名義各居於出賣人、買

      受人之法律上地位，願各受出賣人、買受人給付義務之拘

      束，並享出賣人、買受人地位所得受之權利，且就價金及

      標的物之意思表示合致，各該當事人始可謂之買賣契約之

      債權債務主體。倘參與買賣契約締結或履約過程之人，僅

      係受真正買受人之授權，在授權範圍內以真正買受人名義

      而為意思表示（民法第103條規定參照），又或僅係為真

      正買受人服其勞務，輔助真正買受人擴大活動範圍爾（最

      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號裁判要旨參照），該等代理人

      或使用人為真正買受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即為真正買受人

      本人之意思表示，買賣契約仍以該真正買受人為債權債務

      之主體而已，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僅為真正買受人之履行輔

      助人，並不因參與締約或履約過程而成為買賣契約之買受

      人。

　　⑵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貨車之出賣人，並與原告簽立系爭契

      約，而非系爭貨車實際所有人吳清國出面簽約等語，此為

      被告所否認，然查：

　　　①被告登記負責人陳書潔為陳漢宗之女，其於系爭偵案中

        陳述：被告工程行事物均是其父親陳漢宗處理，陳漢宗

        為實際負責人，我只是掛名負責人等語（本院卷第247

        頁）；又陳漢宗（已歿）於系爭偵案中陳稱：我只是居

        中介紹系爭貨車買賣事宜等語（本院卷第255頁）；再

        原告公司負責人張采綝於系爭偵案中亦陳稱：系爭貨車

        買賣洽談過程都是跟陳漢宗跟原告洽談，我沒有跟陳書

        潔接洽過等語（本院卷第243頁）；再系爭貨車真正所

        有人吳清國於系爭偵案中陳述：系爭貨車是我的，因為

        我要退休，該部車就放在陳漢宗那裡，有人看車滿意，

        陳漢宗問我是否賣掉，我同意後，陳漢宗就用被告的名

        義簽約賣掉系爭貨車等語（本院卷第259-261頁）。

　　　②承上，再佐證人劉鳳琴於系爭偵案及本院均證述：我要

        去原告那裡領款，原告公司的小姐告知要被告的大小章

        才能請款，同時也有說系爭貨車是跟陳漢宗購買的，我

        跟陳漢宗講請款要被告的大小章，陳漢宗就把被告的大

        小章給我等語（本院卷第167、171、267頁）；基上，

        本件原告雖都是與陳漢宗洽談系爭貨車買賣事宜，但陳

        漢宗為被告之實際負責人，自有權以被告名義與他人締

        約，且吳清國已授權陳漢宗負責出賣系爭貨車，並以被

        告名義出賣，陳漢宗並非單純居間介紹，其後雙方就標

        的物即系爭貨車、買賣價金即75萬元意思表示合致後，

        陳漢宗將被告的大小章交付劉鳳琴而蓋用系爭契約上面

        ，依前開規定及說明，系爭契約存在兩造之間，兩造為

        系爭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應堪以認定。

　2.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

　　⑴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

      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

      ，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

      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規定參照

      ）。可知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者，

      須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即買賣標的物交付買受人時即已

      存在，且無通常效用為要件；倘買賣標的物之瑕疵係於交

      付之後始發生，其危險即應由買受人承擔。又所謂物之瑕

      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

      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

      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

      意旨參照）。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系爭貨車之引擎已損害而無法使用，而有瑕

      疵，因此系爭契約已陷於給付不能，故依民法第256條之

      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

      表示等語，然查：

　　　①系爭契約係存在兩造之間等情，本院業已說明如前；又

        證人黃駿騰證述：我曾是原告公司員工，原告購買系爭

        貨車前，我去看過車，第1次是在陳漢宗的停車場，因

        為買系爭貨車的目的在於吊模板，看車時陳漢宗有發動

        系爭貨車並將吊桿升起來但沒有行駛，第2次是牽車，

        日期是111年5月6日至同年月8日左右，我跟另一位師傅

        開車去的，我們將系爭貨車從陳漢宗那裡開走並開到大

        樹北營區停放；系爭貨車行駛一個多月後，有祐馳保養

        廠保養，第2次大概是在6月份左右，系爭貨車無法發動

        所以拖吊到車廠，車廠老闆說水箱的水乾了，油箱的油

        也沒有換，煞車及基礎零件都有問題；系爭貨車在使用

        過程中，因為系爭貨車不是師傅自己的車，所以不會加

        水等語（本院卷第176-189頁）；而吳清國於系爭偵案

        中陳稱：系爭貨車都放在陳漢宗那裡，該車原本靠行輝

        鴻公司，車牌為營業用車牌，但原告要自用，我將系爭

        貨車開到監理所驗車，並改成自用車牌；系爭貨車引擎

        出問題是因為沒有加水，引擎過熱燒等語（本院卷第25

        9-261頁）；陳漢宗生前於系爭偵案中亦陳述：系爭貨

        車的引擎出問題，我有去看，保養廠說因為沒有加水而

        燒掉等語（本院卷第255頁）；另劉鳳琴證述：系爭貨

        車辦理過戶時有驗車，吳清國將系爭貨車開到麻豆監理

        站驗車，我們到麻豆監理站驗車是若驗車過程發現車有

        問題的話，監理站會幫忙叫修車廠到場維修；驗車項目

        包含磅重、煞車檢查、前輪定位、檢查引擎號碼、測量

        車輛高度及輪胎，當時系爭貨車開到麻豆監驗站驗車時

        ，該車可以發動行駛，驗車時檢驗員沒有說車有問題等

        語（本院卷第174-175頁）。

　　　②承上，依據吳清國、劉鳳琴、黃駿騰上開所述，系爭貨

        車應係停放在陳漢宗位於大寮車廠內（本院卷第140頁

        ），原告第1次看車時，系爭貨車曾經發動並測試吊桿

        升降功能，此時系爭貨車引擎並沒有問題，其後在交車

        予原告之前，吳清國駕駛系爭貨車自陳漢宗位於大寮車

        廠出發行駛至臺南市麻豆監理站，待驗車完畢後，再駕

        駛該車返回高雄市大寮車廠，而高雄市大寮車廠與臺南

        市麻豆區監理站間有相當距離，兩地往返亦需相當時間

        ，系爭貨車並未發生引擎燒毀之情，而被告交付系爭貨

        車予原告時，原告亦可駕駛該車至大樹北營區停放，可

        見系爭貨車在交車予原告時，該車並無原告所指引擎年

        久失修、無法使用之瑕疵，而原告亦未舉出其他證據證

        明其所指引擎瑕疵於交車時（即風險移轉時）已存在，

        堪認原告自不能請求被告負出賣人瑕疵擔保責任甚明。

　　　③至原告所提祐馳汽車有限公司出具之系爭貨車引擎損壞

        證明書記載「駿赫公司於111年5月11日送至本廠的車牌

        號碼000-0000之中華自用大貨車（起重吊車），經本廠

        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有數月至

        數年之久，無法修繕，只能更換，特此證明」（審訴卷

        第51頁）；惟經本院函詢祐馳汽車有限公司，詢問何人

        書立上開證明書，該公司函覆因更換負責人及人事流動

        大，已無法考證系爭貨車引擎之狀況，有該公司函文在

        卷可佐（本院卷第107頁）；再參以系爭貨車引擎若如

        上開證明書所載已損壞數月至數年之久，則該車如何能

        行駛，是以原告所提上開證明書尚難證明系爭貨車引擎

        於風險移轉時已有損壞，其主張難認有據。

　㈡【備位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更換系爭貨車引擎費用50萬

    元，是否有理由？

　1.兩造於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約定「非人為因素甲方（即富浥

    工程行）應保固車體零件三個月」（審訴卷第47頁）；又所

    謂保期係指出賣人對於買賣標的物，於特定期間內，所負起

    之品質擔保責任，而民法並無保固責任之規定，但兩造基於

    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自得約定保固期，是以本件出賣

    人即被告是否應保固責任即品質擔保責任，自應以系爭契約

    第3條後段之約定而為判斷。

　2.原告固主張系爭貨車之引擎為車體零件，而系爭貨車引擎係

    於3個內損壞，依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被告應負保固責任等

    語，然一般汽車或維修使用零件多依其性質與用加以分類，

    所謂「車體類零件」為主要構成輛外觀與結構之零例，例如

    ：車門、車頂、車窗、車架、保險桿等，而「引擎類零件、

    則屬於驅動車輛的核心部件，例如：引擎本體、活塞、汽缸

    、曲軸、燃油噴射系統等，有高雄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114

    年4月16日回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25-226頁），是以系爭

    契約第3條後段所約定之「車體零件」顯然不包含系爭貨車

    之引擎，自不在保固責任即出賣人品質擔保責任之範圍。

　㈢【先備位均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代辦費3萬1914元）

    、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4萬2778元（含保養費2萬5578元、

    修理費1萬4700元、拖吊費2500元），是否有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

    7條規定參照）；又依系爭契約附註：「該車111年度牌照稅

    及燃料由甲乙雙方照比例分攤，過戶規費由乙方負責繳納」

    （審訴卷第47頁）。

　2.本件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兩造之間一節，本院已詳述如前，故

    依系爭契約附註欄後段之約定，系爭貨車過戶費用自應由乙

    方（即原告）負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此筆款項，洵屬無據

    ；又被告交付系爭貨車予原告時（即風險移轉時），系爭貨

    車引擎並無原告所指之瑕疵等情，本院已認定如前；再酌以

    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之約定，被告所負保固責任（即擔保品

    質責任）係非人為因素造成系爭貨車之車體零件受損，而原

    告將系爭貨車送保養，依其提111年3月17日、111年5月3日

    、111年5月5日、111年5月6日請款申請單記載之項目為驗車

    、吊車、牌照稅、燃料稅、保險、領牌等費（審訴卷第61-6

    7頁），而111年5月11日則是至祐馳汽車有限公司保養系爭

    貨車引擎（審訴卷第51-53頁），均非屬系爭貨車之車體零

    件受損而為保養或維修，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款

    項。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

    項、第231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60條規定、系爭

    契約第3條之約定，先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4692元，

    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元

    ，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7萬4692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均為無理由，自不應准許，而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原告之訴，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賴寶合

　　　　　　　　　

本判決得上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珮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09號

原      告  佐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采綝  

訴訟代理人  謝勝合律師

            岳忠樺律師

            蘇怡慈律師

被      告  富浥起重工程行即陳書潔





訴訟代理人  郭憲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以僅列富浥工程行為被告，法定代理人陳書潔，嗣於民國113年4月1日具狀更正被告名稱為富浥起重工程行即陳書潔（組織類型：獨資、負責人：陳書潔，審訴卷第85、79頁），此為更正當事人姓名，係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2萬4692元，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審訴卷第7頁）；嗣於訴狀送達後，原告變更聲明為先備位主張，其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4692元，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元，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7萬46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233-234頁），是以原告所為之變更，且被告亦表示沒有意見（本院卷第235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乙、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名稱為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購買附有吊桿與視野輔助之二手中華自用大貨車1輛（車牌號碼：000-0000號，下稱系爭貨車），該買賣前後洽商、締約等事宜由被告負責人陳書潔之父陳漢宗負責，雙方約定買賣價金為75萬元，被告提供3個月保固期，原告於111年5月3日給付買賣價金予被告，雙方於111年5月5日簽立汽車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另原告亦支付領牌代辦過等費用共3萬1914元，而完系爭貨車過戶手續。

　㈡被告交系爭貨車予原告後，該車因故障而無法發動，原告因而將系爭貨車送往訴外人祐馳汽車有限公司（下稱祐馳公司）檢修，該公司檢修後出具證明書載明「駿赫公司於111年5月11日送到本廠的車牌號碼000-0000之中華自用大貨車（起重吊車），經本廠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該有數月至數年之久，無法修繕，只能更換，特此證明。」，原告因此而支出檢修費用2萬5578元，且祐馳公司亦表示系爭貨車更換引擎費用（含工資）金額達50萬元，顯然系爭貨車缺少一般買受人所期待之品質，原告遂於111年7月4日寄送存證信函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75萬元、領牌代辦過戶等費用3萬1914元（下稱系爭代辦費），及吊車保養費2萬5578元、吊卡車修理費1萬4700元、吊卡車拖吊費2500元（金額共4萬2778元；下稱系爭保養修繕費），前述金額共82萬4752元，均未獲置理。

　㈢兩造就系爭貨車成立買賣契約關係，被告未依通常交易觀念與債之本旨，交付具備正常使用狀態之貨車，且因系爭契約屬特定物之債，被告交付符合債之本旨之系爭貨車已非可能，縱更換引擎未必即能排除不完全給付之情形，利益更已失衡，核屬無法補正之情形，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準用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權利。又被告未依出賣人之契約義務，交付符合買受人支付對價所期待品質之標的物，且因系爭契約訂有保固條款，被告對於瑕疵具可預見性，應具可歸責事由，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75萬元及自受領時（即111年5月3日）起之利息。另原告既因被告所為給付不符債務本旨，無法如期使用系爭貨車，且須就系爭貨車進行相關檢修，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被告賠償領牌代辦相關費用3萬1914元，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因系爭貨車之瑕疵，所支出檢修拖吊費用4萬2778元（包含檢修費用2萬5578元、吊卡車修理費用1萬4700元、吊卡車拖吊費用2500元）。至如認系爭貨車之瑕疵屬得予補正之情形，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準用給付遲延規定，因原告發現瑕疵後即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被告經過相當期間未為任何表示，茲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31條、第260條、第22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75萬元、領牌代辦相關費用3萬1914元、保養檢修拖吊等費用4萬2778元（下稱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82萬4692元。

　㈣如認原告主張解除系爭契約及請求返還價款與已支出費用之先位請求權基礎為無理由，因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被告就非人為因素應保固系爭貨車車體零件3個月，依照經驗法則與誠信原則，可推斷被告已保證會提供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義務，原告備位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引擎更換費用50萬元，使系爭貨車修復至正常堪用之狀態，以符合債之本旨。

　㈤為此，爰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31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60條規定、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先備聲明，請求法院依序審理並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貨車原係訴外人吳國清所有，並靠行登記在訴外人鴻輝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下稱鴻輝公司），因此系爭貨車之出賣人應為吳國清，被告實際負責人陳漢宗僅為介紹人，系爭契約書非由陳漢宗與原告簽訂，被告亦否認契約書上被告印文之真正，此亦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並以112年度偵字第37752、38776號為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偵案）。

　㈡原告之員工即訴外人黃駿騰於系爭偵案中證述：「111年3月初我去看的結果，外觀還可以，車子可以開可以吊東西，5月6日交車後車子剛開始還好，可以發動、吊東西，但有一些小毛病，引擎稍微漏油，吊桿氣壓有不足情形，去整理還堪用，再用到了6月底，車子還可以開，但沒有力，吊桿無法舉起，不能吊東西，再進場修理，拆引擎才能知道車子故障原因」，且原告係於交車2個月後始通知被告，是原告所提出由祐馳公司出具之證明關於「111年5月11日送廠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該有數月至數年之久」之記載，應屬不實。

　㈢另黃駿騰、吳國清於系爭偵案中證稱：「他們有發動車子，也有操作吊桿，當時情況還算正常，我自己開都好好的，開到退休都沒有問題」等語，可知系爭貨車交付原告時之車況良好，迨至原告使用2個月後始稱系爭貨車有問題，自應由原告舉證系爭貨車於買賣時存在如何之瑕疵，原告主張顯不可採信。

　㈣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5-236頁）

　㈠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佐霖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3-54頁）。

　㈡被告工程行登記負責人為陳書潔，其父陳漢宗（已歿）為被告工程行實際負責人。

　㈢系爭契約（即原證2）記載：「汽車買賣契約，立合約書人賣方富浥起重工程行（甲方），買方駿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經雙方同意共立買賣合約」，餘如系爭契約（即原證2）所載，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7頁）。

　㈣原告已給付價金完畢，並接管系爭貨車，有系爭貨車行照、請款申請單、銀行帳號交易明細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9、61、63頁）。

　㈤原告辦理系爭貨車吊車領牌代辦事宜，支出費用共3萬1914元，有請款申請單（領款劉鳳琴簽名，日期111年5月6日）、估價單附卷可佐（審訴卷第67、65頁）。

　㈥原告於111年7月14日寄送高雄英德街郵局存證號碼000118號予被告，以被告隱瞞系爭貨車車況為由，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及檢修費用，金額共計80萬7492元，有該存證信函在卷可憑（審訴卷第55-57頁）。

　㈦原告對陳書潔、陳漢宗提出刑事詐欺取財告訴，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犯罪嫌疑不足，而於113年1月29日以以系爭偵案為不起訴處處分，有該案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審訴卷第113-116頁）。

　㈧系爭貨車原車牌號碼為00-000號，靠行輝鴻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輝鴻公司），惟實際所有人為吳國清，有吳國清於系爭偵案之陳述、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附卷可憑（審訴卷第113-116、117-118頁）。

四、兩造爭點

　㈠【先位主張】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貨車買賣價金75萬元，是否有據？

　㈡【備位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更換系爭貨車引擎費用50萬元，是否有理由？

　㈢【先備位均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代辦費3萬1914元）、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4萬2778元（含保養費2萬5578元、修理費1萬4700元、拖吊費2500元），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先位主張】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貨車買賣價金75萬元，是否有據？

　1.系爭契約是否存在兩造之間？

　　⑴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又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345條第1、2項規定參照）。另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參照）。買受人對於出賣人，則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67條規定參照）。惟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就買賣契約而言，價金及標的物為契約成立之必要之點，必當事人間以自己名義各居於出賣人、買受人之法律上地位，願各受出賣人、買受人給付義務之拘束，並享出賣人、買受人地位所得受之權利，且就價金及標的物之意思表示合致，各該當事人始可謂之買賣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倘參與買賣契約締結或履約過程之人，僅係受真正買受人之授權，在授權範圍內以真正買受人名義而為意思表示（民法第103條規定參照），又或僅係為真正買受人服其勞務，輔助真正買受人擴大活動範圍爾（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號裁判要旨參照），該等代理人或使用人為真正買受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即為真正買受人本人之意思表示，買賣契約仍以該真正買受人為債權債務之主體而已，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僅為真正買受人之履行輔助人，並不因參與締約或履約過程而成為買賣契約之買受人。

　　⑵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貨車之出賣人，並與原告簽立系爭契約，而非系爭貨車實際所有人吳清國出面簽約等語，此為被告所否認，然查：

　　　①被告登記負責人陳書潔為陳漢宗之女，其於系爭偵案中陳述：被告工程行事物均是其父親陳漢宗處理，陳漢宗為實際負責人，我只是掛名負責人等語（本院卷第247頁）；又陳漢宗（已歿）於系爭偵案中陳稱：我只是居中介紹系爭貨車買賣事宜等語（本院卷第255頁）；再原告公司負責人張采綝於系爭偵案中亦陳稱：系爭貨車買賣洽談過程都是跟陳漢宗跟原告洽談，我沒有跟陳書潔接洽過等語（本院卷第243頁）；再系爭貨車真正所有人吳清國於系爭偵案中陳述：系爭貨車是我的，因為我要退休，該部車就放在陳漢宗那裡，有人看車滿意，陳漢宗問我是否賣掉，我同意後，陳漢宗就用被告的名義簽約賣掉系爭貨車等語（本院卷第259-261頁）。

　　　②承上，再佐證人劉鳳琴於系爭偵案及本院均證述：我要去原告那裡領款，原告公司的小姐告知要被告的大小章才能請款，同時也有說系爭貨車是跟陳漢宗購買的，我跟陳漢宗講請款要被告的大小章，陳漢宗就把被告的大小章給我等語（本院卷第167、171、267頁）；基上，本件原告雖都是與陳漢宗洽談系爭貨車買賣事宜，但陳漢宗為被告之實際負責人，自有權以被告名義與他人締約，且吳清國已授權陳漢宗負責出賣系爭貨車，並以被告名義出賣，陳漢宗並非單純居間介紹，其後雙方就標的物即系爭貨車、買賣價金即75萬元意思表示合致後，陳漢宗將被告的大小章交付劉鳳琴而蓋用系爭契約上面，依前開規定及說明，系爭契約存在兩造之間，兩造為系爭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應堪以認定。

　2.系爭契約是否經原告合法解除？

　　⑴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規定參照）。可知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者，須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即買賣標的物交付買受人時即已存在，且無通常效用為要件；倘買賣標的物之瑕疵係於交付之後始發生，其危險即應由買受人承擔。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系爭貨車之引擎已損害而無法使用，而有瑕疵，因此系爭契約已陷於給付不能，故依民法第256條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然查：

　　　①系爭契約係存在兩造之間等情，本院業已說明如前；又證人黃駿騰證述：我曾是原告公司員工，原告購買系爭貨車前，我去看過車，第1次是在陳漢宗的停車場，因為買系爭貨車的目的在於吊模板，看車時陳漢宗有發動系爭貨車並將吊桿升起來但沒有行駛，第2次是牽車，日期是111年5月6日至同年月8日左右，我跟另一位師傅開車去的，我們將系爭貨車從陳漢宗那裡開走並開到大樹北營區停放；系爭貨車行駛一個多月後，有祐馳保養廠保養，第2次大概是在6月份左右，系爭貨車無法發動所以拖吊到車廠，車廠老闆說水箱的水乾了，油箱的油也沒有換，煞車及基礎零件都有問題；系爭貨車在使用過程中，因為系爭貨車不是師傅自己的車，所以不會加水等語（本院卷第176-189頁）；而吳清國於系爭偵案中陳稱：系爭貨車都放在陳漢宗那裡，該車原本靠行輝鴻公司，車牌為營業用車牌，但原告要自用，我將系爭貨車開到監理所驗車，並改成自用車牌；系爭貨車引擎出問題是因為沒有加水，引擎過熱燒等語（本院卷第259-261頁）；陳漢宗生前於系爭偵案中亦陳述：系爭貨車的引擎出問題，我有去看，保養廠說因為沒有加水而燒掉等語（本院卷第255頁）；另劉鳳琴證述：系爭貨車辦理過戶時有驗車，吳清國將系爭貨車開到麻豆監理站驗車，我們到麻豆監理站驗車是若驗車過程發現車有問題的話，監理站會幫忙叫修車廠到場維修；驗車項目包含磅重、煞車檢查、前輪定位、檢查引擎號碼、測量車輛高度及輪胎，當時系爭貨車開到麻豆監驗站驗車時，該車可以發動行駛，驗車時檢驗員沒有說車有問題等語（本院卷第174-175頁）。

　　　②承上，依據吳清國、劉鳳琴、黃駿騰上開所述，系爭貨車應係停放在陳漢宗位於大寮車廠內（本院卷第140頁），原告第1次看車時，系爭貨車曾經發動並測試吊桿升降功能，此時系爭貨車引擎並沒有問題，其後在交車予原告之前，吳清國駕駛系爭貨車自陳漢宗位於大寮車廠出發行駛至臺南市麻豆監理站，待驗車完畢後，再駕駛該車返回高雄市大寮車廠，而高雄市大寮車廠與臺南市麻豆區監理站間有相當距離，兩地往返亦需相當時間，系爭貨車並未發生引擎燒毀之情，而被告交付系爭貨車予原告時，原告亦可駕駛該車至大樹北營區停放，可見系爭貨車在交車予原告時，該車並無原告所指引擎年久失修、無法使用之瑕疵，而原告亦未舉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所指引擎瑕疵於交車時（即風險移轉時）已存在，堪認原告自不能請求被告負出賣人瑕疵擔保責任甚明。

　　　③至原告所提祐馳汽車有限公司出具之系爭貨車引擎損壞證明書記載「駿赫公司於111年5月11日送至本廠的車牌號碼000-0000之中華自用大貨車（起重吊車），經本廠檢修判斷，車子的引擎完全損壞，損壞時間應有數月至數年之久，無法修繕，只能更換，特此證明」（審訴卷第51頁）；惟經本院函詢祐馳汽車有限公司，詢問何人書立上開證明書，該公司函覆因更換負責人及人事流動大，已無法考證系爭貨車引擎之狀況，有該公司函文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07頁）；再參以系爭貨車引擎若如上開證明書所載已損壞數月至數年之久，則該車如何能行駛，是以原告所提上開證明書尚難證明系爭貨車引擎於風險移轉時已有損壞，其主張難認有據。

　㈡【備位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更換系爭貨車引擎費用50萬元，是否有理由？

　1.兩造於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約定「非人為因素甲方（即富浥工程行）應保固車體零件三個月」（審訴卷第47頁）；又所謂保期係指出賣人對於買賣標的物，於特定期間內，所負起之品質擔保責任，而民法並無保固責任之規定，但兩造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自得約定保固期，是以本件出賣人即被告是否應保固責任即品質擔保責任，自應以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之約定而為判斷。

　2.原告固主張系爭貨車之引擎為車體零件，而系爭貨車引擎係於3個內損壞，依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被告應負保固責任等語，然一般汽車或維修使用零件多依其性質與用加以分類，所謂「車體類零件」為主要構成輛外觀與結構之零例，例如：車門、車頂、車窗、車架、保險桿等，而「引擎類零件、則屬於驅動車輛的核心部件，例如：引擎本體、活塞、汽缸、曲軸、燃油噴射系統等，有高雄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114年4月16日回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25-226頁），是以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所約定之「車體零件」顯然不包含系爭貨車之引擎，自不在保固責任即出賣人品質擔保責任之範圍。

　㈢【先備位均主張】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代辦費3萬1914元）、系爭保養檢修拖吊費共4萬2778元（含保養費2萬5578元、修理費1萬4700元、拖吊費2500元），是否有理由？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又依系爭契約附註：「該車111年度牌照稅及燃料由甲乙雙方照比例分攤，過戶規費由乙方負責繳納」（審訴卷第47頁）。

　2.本件系爭契約係存在於兩造之間一節，本院已詳述如前，故依系爭契約附註欄後段之約定，系爭貨車過戶費用自應由乙方（即原告）負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此筆款項，洵屬無據；又被告交付系爭貨車予原告時（即風險移轉時），系爭貨車引擎並無原告所指之瑕疵等情，本院已認定如前；再酌以系爭契約第3條後段之約定，被告所負保固責任（即擔保品質責任）係非人為因素造成系爭貨車之車體零件受損，而原告將系爭貨車送保養，依其提111年3月17日、111年5月3日、111年5月5日、111年5月6日請款申請單記載之項目為驗車、吊車、牌照稅、燃料稅、保險、領牌等費（審訴卷第61-67頁），而111年5月11日則是至祐馳汽車有限公司保養系爭貨車引擎（審訴卷第51-53頁），均非屬系爭貨車之車體零件受損而為保養或維修，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款項。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31條、第259條第1款、第2款、第260條規定、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先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82萬4692元，及其中75萬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餘7萬4692元，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7萬46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自不應准許，而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原告之訴，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賴寶合

　　　　　　　　　

本判決得上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珮綺

　　　　　　　　　　　　　　　　







